
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 

護理科系學生獎學金服務合約 

立合約人 

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甲方) 

（獲本獎學金之學生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 

（乙方之法定代理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丙方) 

茲為甲方支付乙方獎學金，乙方同意於畢業後當年即至甲方任職提供勞務事宜，雙方秉持誠

信原則，同意遵守下列條款： 

一、甲方同意支付乙方      學年度，每學期新台幣伍萬元整，上、下學期共計壹拾萬元 

整之護理科系學生獎學金(下稱本獎學金)。 

二、乙方同意於    年    月    日（如乙方為參加每年七月護理師執照考試之學生，於八

月第一週辦理報到）至甲方辦理報到及任職。若因故無法如期報到者(如：服兵役)，應

向甲方提出說明並經甲方同意後，申請延期報到。 

三、乙方同意自至甲方任職日之翌日起貳年內，均持續於甲方任職服務。 

四、乙方於甲方服務期間，應遵守甲方醫院管理及工作規則。 

五、乙方在學期間因故欲終止領取本獎學金者，須提出「終止領取護理獎學金申請書」，並於

接獲甲方通知後一個月內以現金或匯款方式，支付與其自甲方領取之本獎學金同額之金

額予甲方。 

六、乙方在學期間因中途休學、延遲畢業、遭受退學處分者，須主動通知甲方，並於接獲甲

方通知後一個月內以現金或匯款方式，支付與其自甲方領取之本獎學金同額之金額予甲

方。 

七、乙方同意，其未於畢業後當年至甲方任職服務時，應於本合約第二條約定報到日期之一

個月內以現金或匯款方式，支付與其自甲方領取之本獎學金同額之違約金予甲方。 

八、乙方瞭解及同意，其畢業後至本院任職服務時，應比照一般員工與甲方簽立員工合約。

員工合約內約定乙方於試用期間屆滿日之翌日起壹年內離職者(試用期間除外)，乙方同

意賠償以離職時壹個月固定薪資計算之違約金予甲方；若甲方於前述期間(試用期間除外)

終止雙方僱傭關係者，則由甲方賠償以乙方當時壹個月固定薪資計算之違約金予乙方。

另乙方同意，因其領有本獎學金，故若乙方於到職日之翌日起貳年內(下稱服務年限)發

生下列事項，視為違反本合約，乙方應支付以自甲方領取之獎學金同金額乘以發生日距

離服務年限屆滿日之月數(未滿一月以一月計)所占 24個月比例計算1之違約金予甲方：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例：乙方到職日為 2021.08.01，離職日為 2022.06.15，乙方已領取 10萬元之本獎學金，服務年限至 2023.07.31

期滿，算至 2022.06.15，乙方於甲方服務 10個月，未滿 11個月，發生日距離服務年限屆滿日之月數為 13.5個

月，未滿 1月以 1月計，故為 14個月，則乙方應支付 100,000*(14)/24＝58333元之違約金予甲方。(提醒：違

約性質之賠償金，並非所得之減少，不得在賠償違約金之該年度所得中扣除。) 

附件二 



(一)自行離職。 

    (二)因故無法接受甲方安排之服務單位而轉任其他單位職務。 

九、乙方畢業後至本院服務，若於到職日之翌日起壹年後仍未考取護理師執照者，得轉任護

理助理員服務至到職日之翌日起滿貳年，無須依本合約第七條規定支付甲方違約金。 

十、丙方為乙方之父 母 法定代理人/監護人，現同意乙方簽立本合約、領取本獎學金，

並同意乙方於本合約第二、三條約定期限至甲方任職提供勞務，且遵守本合約相關規定。

丙方同意連帶保證乙方因本合約規定所負擔之義務與責任，若乙方有任何違約情形，丙

方願放棄先訴抗辯權並負擔連帶賠償責任。 

 

甲方：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   

      代表人 沈雅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 

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電話： 

住址： 

 

 

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與乙方之關係： 

     電話： 

     住址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
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 

護理科系學生獎學金申請書 

姓名  出生日期   年  月  日 

      照片 身分證字號  性別 男   女 

聯絡電話 電話：(   )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戶籍地址  

聯絡地址  

就讀學校  電子信箱  

學制 五專  二技  四技  大學 年級  

請依序排列檢附資料： 

     1.在學證明正本乙份。 

 2.前一學期在校成績單及操行成績證明正本乙份。 

 3.自傳。 

 4.護理科系學生獎學金服務合約正本(乙式貳份)。 

 5.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乙份。 

 6.申請人個人金融機構帳戶封面影本(匯款用)。 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法定代理人簽章： 

以下由醫院填寫 

收件記錄 

資料齊全 

須補件(上述應附文件代碼)_______________ 

補件通知:電話 電子信箱，聯絡人: 本人 父母  其他          

聯絡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 日       

審核結果 同意   不同意  建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院長 

 

 

教學副院長 管理中心 教學研究部 護理部 

1.更改姓名者請在旁註明並檢附新版身分證影本(舊名及新名)以方便作業。 

2.學校及系別請寫明全名；無關證件免送。 

3.郵寄掛號至：330049桃園巿桃園區建新街 123號護理部收 電話:(03)361-3141 分機 33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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